
证券代码：000671� � � �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3-02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22 年度审计意见为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意见类型为保留意见。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局

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上市

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 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
作的要求。 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责，能够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审计意见。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可以满足公司
审计工作要求。 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拟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承办公司 2023 年度的审计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及其他业务，自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聘期至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作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之日止，
具体审计费用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双方协商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机构名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历史沿革：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 29 日，2013 年经天津市财政局津财会 [2013]26 号文件批复同
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设立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4、 注册地址 ：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 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1-2205-1。

5、业务资质：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有天津市财政局核发的执业证书
编号为 12010023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核发的证书编号为
08181001 号《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 持有财政部、证监会核发的证书
序号为 000388 号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经历。

6、是否曾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是
7、投资者保护能力：截至 2022 年末计提职业风险基金余额 2,019.27 万元，购买注册会计师

职业责任保险的累计赔偿限额 6,000 万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职业责任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
定。

近三年无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二）人员信息
1、合伙人数量：47 人
2、 注册会计师数量：256 人， 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25

人。
3、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和从业经历：邱秋星，从事证券服务业年限 24 年；陈远琪，从事证券

服务业年限 15 年。
（三）业务信息
1、2021 年度业务总收入：32,425.91 万元
2、2021 年度审计业务收入：25,697.21 万元
3、2021 年度证券业务收入：12,016.77 万元
4、2021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29 家
5、是否有涉及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是
（四）执业信息
1、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2、是否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合伙人邱秋星女士、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邓超先生、签字注册会计师陈远琪先生均具

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邱秋星女士、邓
超先生、陈远琪先生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五）诚信记录
1、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

处罚 0 次、行政监管措施 8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20 名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
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0 次、行政监管措施 13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影响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和其
他业务。

2、签字注册会计师邱秋星女士和陈远琪先生、质量控制负责人邓超先生最近三年均无受到
任何的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等。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
断，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
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于审计机构的要求，同时，鉴于立信中联所 2001 年至 2022 年一直为公司
审计单位，且该事务所在公司上述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独立、公正，为此提议同意续聘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局

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等的相关规定，经审查，确认立

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勤勉、
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我们同意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董事局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中

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
事局同意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至公司
下一次股东大会作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之日止。 关于其报酬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局与立信中联所协商确定其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报酬事项。

4、《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审计委员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5、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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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局
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553,043,791.87 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
报告期不具备分红条件，不予分配，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未分配利润用于满足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等规定，符合《公司章程》中的利润分配政策，充分考虑了股东的现金回报和公
司发展的需要，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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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被担保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2、担保额度：2023 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 1100 亿元。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

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864.74 亿元， 计划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51.04 亿元，计划为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84.22 亿元。 2023 年担保计划
为参考公司合并报表有息负债及联合营企业按股权权益承担的或有负债总额的基础上合理向
上预估，便于经营管理授权。

3、2023 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
合营企业提供的担保额。

4、本次担保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5、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日常融资需

求，结合既往历年的担保情况，2023 年公司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100 亿元，其中为资产负债
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864.74 亿元，为资产负
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51.04 亿元，为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84.22 亿元。

二、担保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

过 864.74 亿元。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计划担保额
度为不超过 51.04 亿元。

1、被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担保；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担保种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及定金、债务
加入等，担保内容包括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方融资需
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4、2023 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担保
额度 864.74 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等提供的担保额度
51.04 亿元。

5、上述担保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
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
管理。

6、公司董事局主席或经合法授权的其他人员应根据公司董事局、股东大会的决议代表公司
签署担保合同，授权期限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 公司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184.22 亿元，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对象名称 计划担保额度（亿
元）

实际担保额度 （亿
元）

1 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0.27 0.13

2 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3.74 3.59

3 宜昌腾顺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0.99

4 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16 2.16

5 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 1.50 1.50

6 广西唐耀投资有限公司 1.5 0.47

7 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6 2.36

8 重庆远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8 2.76

9 合肥光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43 11.43

10 太仓市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 1.50

11 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42 2.42

12 无锡慧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0 2.30

13 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 10.05

14 南宁阳正煦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72 6.95

15 无锡福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65 12.65

16 无锡慧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89 3.89

17 杭州南光置业有限公司 1.50 0.26

18 武汉德信之光置业有限公司 1.83 1.83

19 东莞桂芳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36 2.36

20 上海光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57 1.57

21 沈阳光勋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82 0.82

22 杭州联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0 6.09

23 德化恒光隆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2.88 1.34

24 太仓鸿渐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49 4.49

25 长沙弘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 0.39

26 沈阳光新恒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5 1.85

27 简阳合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5 0.06

28 宁波豪光置业有限公司 3.65 3.65

29 漳州金昇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 0.26

30 邛崃熙鸣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3 1.33

31 漳州龙文唐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75 2.75

32 西安阳光煜祯实业有限公司 3.55 4.95

33 南宁恭蓊实业有限公司 3.60 3.11

34 漳州金光嘉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0 0.25

35 湖州融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00 1.40

36 长沙和顺阳光置业有限公司 20.37 20.37

37 长汀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 1.76

38 遵义市永和城置业有限公司 2.00 0

39 遵义市新天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50 0

40 蚌埠荣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50 0

41 宜春正泽置业有限公司 2.34 0

42 宜春耀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8.50 0

合计 184.22 126.01

1、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2、上述担保的担保种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及

定金、债务加入等，担保内容包括综合授信额度、贷款、保函、承兑汇票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
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4、2023 年计划担保额度在还款后，额度可继续使用，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 202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的担保额
184.22 亿元。

5、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且被担保方为公司提供了反担保，如未提供，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执行；

6、上述担保计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所预计，公司将依据实际融资情况对担保对象和担
保额度进行调剂：

（1）调剂方及获调剂方均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含新成立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2）累计调剂总额不得超过预计担保总额度的 50%；
（3）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4）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股东大会

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5）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6）上述担保或调剂事项实际发生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

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
7、 公司董事局主席或经合法授权的其他人员应根据公司董事局、 股东大会的决议代表公

司签署担保合同，授权期限为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之日起至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3 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时，公司作
为控股股东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具有绝对控制权，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的可控范
围之内，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风险可控。 对于向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公司和其他股东将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者采取反担保等措施控制风险，如其他股东无
法按权益比例提供担保或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则将由非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为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系正常
履行股东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可控。 2023 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2023 年度的融资需求，增强其资金配套能力，确保生产
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 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 2023 年担保计划的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 2023 年的担
保计划，并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金额为 126.01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241.4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金额为 612.86 亿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
产 1174.10%。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的总金额 734.84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 1415.46%。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诉讼担保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逾期担保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关于公司债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9）。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基本情况
(一)� 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1、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朱桥东路以南、东升大道以西（阳光城蓝光文澜府）
法定代表人： 周慧莉
注册资本： 4000 万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涉及，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非居

住房地差租赁，住房租赁
成立日期： 2019 年 4 月 12 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茂阳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江西浩光房地产有限公司 50%股

权，江西阳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江西茂阳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持有江西阳光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福建阳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股权结构图需穿透至国资委或自然人，上市公司穿透至实际控制人）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 产
总额 475,527,140.39

负 债
总额 152,972,822.86

净 资
产 322,554,317.53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 业
收入 13,835,423.84

净 利
润 -8,767,396.5557498319.67

(二)� 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西阳唐茂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广西）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盘歌路 8 号大唐国际中心 1# 楼 10 层

1006 号房
法定代表人：黄小达
注册资本： 80,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凭资质证经营）；对农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的投资；土地

整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房屋租赁；销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
交电、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电子
产品、通讯设备（以上三项除国家专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9 年 01 月 17 日

股权关系：南宁正灿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4%股权，广西唐瑞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 厦门泽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

股权结构图：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8,922,343,545.60

负债总额 8,079,392,980.12

净资产 842,950,565.48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436,990,429.36

净利润 -18,343,286.04

(二)�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宜昌腾顺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大连路 33 号 1 号楼 4 楼
法定代表人：杨龙龙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商品房销售；建筑工程、装饰工程设计施工
成立日期： 2019-4-3
股权关系：武汉腾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浙江光弘明宇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武汉腾顺 60%股权；福建欣中贵置业持有浙江光弘明宇 100%股权；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福建欣中贵置业 40%股权；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威至博医疗投资
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149,135,353.52

负债总额 2,187,038,466.89

净资产 -37,903,113.37

2021年 1-12月（未经审计）单位：元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11,592,293.47

(三)� 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88 号六楼 C 部位
法定代表人： 张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2,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成立日期：2004-10-28
股权关系：（文字描述股权关系，例如，公司持有其 X%股权，XX 公司持有其 X%股权）
阳光城全资子公司广州利碧辉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675%股权，深绿置业（北京）

有限公司持有 3.825%股权，嘉兴创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67.5%股权，广州市恒生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5,256,955,925.44

负债总额 5,163,167,660.04

净资产 93,788,265.40

2021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688,501.18

净利润 -1,991,139.47

(四)� 广西唐耀投资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广西唐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中国 (广西 ) 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盘歌路 8 号大唐国际中心 1 号楼 10 层

1006 号房
法定代表人： 黄小达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对农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凭有效资质证经营）；土地整理；房屋租赁；销售：针纺织品、日用百货、五金交
电、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电子产
品（除国家专控产品）、通讯设备（除国家专控产品）。

成立日期： 2020-1-26
股权关系：南宁正珏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广西唐润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
股权结构图：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870,178,301.97

负债总额 444,149,330.50

净资产 426,028,971.47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1,046,344,886.45

净利润 50,612,740.44

(五)� 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南庄项目）
注册地点： 佛山市南庄镇禅港东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 潘贵平
注册资本： 壹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销售建筑装饰材料。（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9 年 06 月 12 日
股权关系：
香港信业国际有限公司通过持有上海信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1%股权， 间接持有佛山信财置

业开发有限公司 1%股权；我方全资子公司上海欣昊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持上海信业房
地产有限公司 99%股权的方式，间接持有佛山信财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99%股权。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361,186,790.57

负债总额 431,256,913.69

净资产 -70,070,123.12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7,172,148.65

净利润 -14,286,806.46

(六)� 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苏州骁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爱格豪路 19 号中汽零大厦 310 室
法定代表人： 周科杰
注册资本： 72000 万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成立日期： 2020 年 4 月 3 日
股权关系：苏州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4%股权，苏州亿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33%股权，苏州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3%股权。

股权结构图：（股权结构图需穿透至国资委或自然人，上市公司穿透至实际控制人）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446,074,300.37

负债总额 1,775,968,823.02

净资产 670,105,477.35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7,807,173.29

(七)� 重庆远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重庆远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 618 号
法定代表人：陶永红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开发地块：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 K/H 分区 K27-1/01、K28-1/01、

k29-1/01、K30-3/01、K31-1/01、K31-8/01、K33-2/01、H1-3/01、H2-3/01、H3-2/01、H4-2/01、
H14-2/01、H24-3/01、H25-2/01 号地块）；房屋销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03-02
股权关系：重庆远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间接持有重庆远洛 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6250804348.51

负债总额 6089232316.52

净资产 161572031.99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747,887,836.08

净利润 -241,315,473.97

(八)� 太仓市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太仓市万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太仓市城厢镇郑和西路 306 号
法定代表人：张荣华
注册资本： 4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住房租赁；市
场营销策划；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20 年 4 月 17 日
股权关系：上海盛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司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其 33%股权，上海盛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34%股权，上海招商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持有其 100%股权

股权结构图：（股权结构图需穿透至国资委或自然人，上市公司穿透至实际控制人）

（二）财务信息

2022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1,848,685,265.41

负债总额 1,662,386,433.77

净资产 186,298,831.64

2022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1,943,720,244.95

净利润 289,623,431.33

(九)� 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天津隽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 C02 号楼 310 室 -88（集中办公

区）；
法定代表人： 谢琨；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房地产咨询；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

料销售。
成立日期： 2017-10-27
股权关系：阳光城（天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北京路劲隽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 50%股权。
天津隽泰房地产为公司持有 50%权益参股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2830149380.79

负债总额 2907807911.29

净资产 -77658530.5

2021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1038239524.27

净利润 -111437798.25

(十)� 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福建登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福州市晋安区登云路 388 号；
法定代表人：徐国宏；
注册资本：美元 5,250 万；
经营范围：在福州市晋安区登云水库附近桂规划红线范围内建设、经营高尔夫球场及配套

别墅、普通商住楼等；
成立日期：1990 年 05 月 31 日；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宏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穿透持有其 17.09875%股权
股权结构图：

2、财务信息

2021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单位：元

资产总额 5,347,421,552.66

负债总额 5,436,036,749.27

净资产 -88,615,196.61

2021年 1-12月 单位：元

营业收入 175,405,026.64

净利润 169,763,3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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